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辽宁何氏眼

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氏眼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自

何氏眼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何氏眼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原

证券将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一）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总

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三）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 张秋云

保荐代表人 钟坚刚、铁维铭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4 号院平安幸福中心 A座 22层 2202-3室

联系电话 010-57058342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证券代码 300103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天赐街 5-1号（607）

主要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 何伟

联系人 何星儒

联系电话 024-2388292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2年 3月 22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尽职推荐阶段，保荐机构积极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何氏眼科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

件后，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组织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

问询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取得注册批文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要求向其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在持续督导阶段，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何氏眼科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持续督导其履行规

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包括：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和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等相关内控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3、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4、督导发行人对《公司章程》修订、重要内控制度的修订的审批程序、内容

合法合规性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5、督导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召开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6、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募投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7、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8、定期对上市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

检查报告及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保荐机构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为钟坚刚先生和封江涛先生，因 2025 年 10 月

23 日封江涛先生工作变动，保荐机构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铁维铭先生接替封江涛

先生担任何氏眼科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2023年 8月变更事项

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何氏眼科新设视光中心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何氏眼

科新设视光中心项目”部分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金额、实施方式并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用于购买房产的议案》，

同意变更募投项目“大连何氏眼科医院中山卓越分院项目”的投资金额、实施方式并

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用于购买房产的事项。《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投资金额、实施方式并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用于购买房产的议案》于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何氏眼科新设视光中心项目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何 氏 眼 科

新 设 视 光

中心项目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铁岭

市、丹东市、阜新市、锦州市、盘锦市、朝阳市、

葫芦岛市、辽阳市、本溪市、营口市共计新建 30 家

视光中心门店，在北京市、重庆市、深圳市、成都

市、上海市、保定市共计新建37 家视光中心门店。

辽宁省内30 家视光中

心门店；北京、成渝地

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

角地区37 家视光中心

门店。

（2）大连何氏眼科医院中山卓越分院项目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中山卓越分院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2,300 不超过 8,500 万元

计划使用超募资金金额（万元） 2,000 不超过 8,200 万元

实施方式 租赁方式 购置方式

2、2023年 9月变更事项

2023年 9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沈阳何氏医院扩建募投项目”设备采购内容及建

设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沈阳何氏医院扩建项目”设备采购内容及建设期限进行变更；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何氏眼科信息化建设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及建设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何氏眼科信

息化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及建设期限进行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1）沈阳何氏医院扩建项目

调整

事项
设备分类

变更前 变更后

单位 数量
总 价

（万元）
单位 数量

总 价

（万元）

设备

一、手术设备 台 19 3,200 台 25 2,633

二、手术辅助设备 台 51 450 台 21 129

三、术前检查设备 台 73 2,000 台 200 2,862

四、其他设备 台 10 50 台 200 50



调整

事项
设备分类

变更前 变更后

单位 数量
总 价

（万元）
单位 数量

总 价

（万元）

采购

内容

五、办公家具 套 1 100 套 1 106

六、交通设备 套 1 250 套 1 270

总计 155 6,050 448 6,050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4 年3 月 2025 年 12 月

（2）何氏眼科信息化建设项目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拟继续投入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已投入金额（万

元）

硬件项目 659.55 13.50 681.00

系统软件 596.90 162.15 328.93

应用软件 2,650.00 940.85 1,814.51

系统集成 200.00 165.51 -

投资总额 4,106.45 4,106.45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证券发

行上市所需的文件、资料和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

构的尽职调查和核查工作，为保荐机构开展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工作提供了

便利条件。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

作，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

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公司

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持续督导培训等相关工作，为

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

评价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在保荐

机构的尽职推荐过程中，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出具专业意

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在保荐机构对公司的持续督导

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出具有关专业意见。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审阅了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保荐机构

认为，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格

式符合相关规定，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对何氏眼科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何氏眼

科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何氏眼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保荐机构将对该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秋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钟坚刚 铁维铭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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